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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陆晨曦

钱雯晴

2020 年 3 月 ， 陈某在淘
宝某店铺购买了一款力量牌跑

步机， 买来后却发现该跑步机

属于不合格产品。 经与商家多
次协商无果， 陈某无奈以网络

购物合同纠纷为由诉至上海市
青浦区人民法院。

近日， 在承办法官的悉心

调解下， 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
见， 被告即时履行赔偿义务，

陈某以双方达成和解为由撤回
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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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跑步机不合格

消费者一怒诉至法院

陈某在淘宝某店铺上购买了一台跑步机，

跑步机到货后， 陈某发现跑步机过于简陋。 陈

某依据使用说明书进行安装， 发现说明书上标

有跑步机国家强制性标准编号。 上网查询后得

知， 该标准编号属实。 参照国家强制性标准，

陈某细心测量后发现所购买跑步机跑带长度只

有 115cm， 而国家强制性标准明确此类跑步机

在一定速度下跑带长度不得短于 120cm， 所购

跑步机跑带居然短了 5cm， 属于不合格产品。

陈某主动维权， 要求店铺明确说法， 但多次协

商无果， 于是陈某诉至青浦法院， 要求店铺退

货退款并予以赔偿。

到庭后， 陈某诉称跑步机跑带长度短于国

家强制性标准， 跑步机如高速运转， 短跑步带

会对使用者带来危险， 属于不合格产品， 店铺

必须予以退货退款并赔偿。 店铺老板李某辩称

店铺出售的是走步机， 非跑步机， 走步机不适

用跑步机的国家强制性标准。 走步机的速度低

于跑步机， 不存在安全隐患， 店铺售出的是合

格产品， 不同意退货退款及赔偿。

法官耐心调解

商家支付赔偿款

双方各执一词， 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为查明陈某所购产品是走步机还是跑步机， 承

办法官仔细查看证据， 发现店铺随产品邮寄的

质量保证书上， 用较小文字写着力量牌跑步机。

承办法官向店铺老板李某出示证据后， 李某承

认店铺销售的是跑步机， 但仍辩称该跑步机跑

带整体长度在 115cm， 只比国家强制性标准少

5cm， 无实质性影响， 且陈某并未因为使用跑

步机而造成伤害， 故无法退货更无需赔偿。

承办法官看到李某承认自己销售的是跑步

机后， 找到了调解的突破口， 向李某解释国家

强制性标准存在的意义及违反强制标准的后果，

涉案产品既然有强制性标准存在， 那么跑带即

使少 1cm 也代表产品不合格。 李某主动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愿意积极配合调解工作， 履行

相应法律责任。

最终， 双方在承办法官的调解下， 对退货

退款及赔偿的金额达成了一致意见， 李某当庭

向陈某支付了赔偿款， 并承诺第一时间从网络

购物平台下架所有该类型的跑步机。 陈某当庭

以双方达成和解为由向法院申请撤回了起诉。

【法官说法】

国家强制性标准是为了保障人体健康、 人

身、 财产安全而制定的， 是在一定范围内通过

法律、 行政法规等强制性手段加以实施的标准，

具有法律属性， 生产有国家强制性标准产品的

厂家需严格按照相应标准实施生产。 对于销售

此类严重影响人身安全的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

准的产品达到一定数额， 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网络销售不是法外之地， 消费者在网络购物时

遇到不合格产品， 有权利要求购物平台披露卖

家信息， 积极主动维权。

网购跑步机，跑带不合格
消费者诉至法院索赔 法官调解后撤诉

□法治报记者 夏天

“他开口跟我借钱， 我拿
他当朋友第二天就转了 30 ?

元过去， 谁知逾期多日也不还
钱” 日前潘先生向奉贤区联调

委调解员气愤地表示。 这到底

是 “借钱杀熟”， 还是确有其
难？

调解员经多番确认方知，

原来借款人耿某是因公司资金

被冻结， 才还不出钱来。 于是

从 “法” 和 “利” 出发， 调解
员为耿某制定了双方认可、 现

实可行的还款方案， 让这桩债

务纠纷在避免上法庭的同时，

得以有效解决。

【调解过程】

申请人潘某与被申请人耿某系朋友关系，

耿某是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 因公司急

需资金周转， 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向潘某借款

30 万元并当场出具借条， 约定 2019 年 10 月 15

日归还。

但一直到 2020 年 4 月， 耿某仍未归还借

款， 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潘某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向法院提起诉讼。 2020 年 4 月 17 日，

奉贤区联调委受法院委托， 接收案件并于当天

将该案分派至调解员开展调解。

调解员认真翻阅材料对整个案件有了基本

的把握和判断。 潘某表示， 这本是出于朋友之

谊的借贷， 因为被申请人公司急需周转资金，

因此在收到借条后的第二天便把 30 万元转入了

耿某所在公司的账户中。

但眼见过了还款期限多日， 经过潘某多次

催讨， 耿某仍未兑现诺言还款， 无奈之下只好

诉诸法院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调解员联系被申请人耿某， 但耿某电话一

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经过一连几天的持续

致电均无果。 调解员心生疑虑， 耿某是否故意

躲避债务而拒接电话？

调解员坚持不懈一直拨打电话， 终于联系

到了耿某， 耿某表示之前并非故意不接电话并

愿意调解。 经过与双方反复沟通， 双方都同意

调解员的调解方案， 即由耿某先返还潘某 15 万

元， 剩余款项按三期支付， 并约定了现场调处

时间。

在现场调解的前一天， 耿某来到奉贤区人

民调解中心。 原来耿某公司因债务问题需要重

组， 公司的资金已被冻结， 最快要到 5 月中旬

才能解禁， 现在实在无法按照约定将借款返还

给潘某。

获悉情况后， 调解员马上和潘某沟通， 如

实告知情况， 潘某表示愿意延期调解。 耿某也

对调解员所作的努力及潘某的理解表示感谢。

5 月 20 日， 申请人潘某与被申请人耿某如

约来到调解中心。 双方对于分期还款方案没有

异议， 但对分期还款的数额与时间节点又产生

争议。 调解员根据双方实际情况， 踩准调解节

奏， 快速提出一个较为折中的方案， 即耿某于

5月 27日前履行首笔还款 10万元， 另两笔分别

于 7 月 25 日前与 8 月 25 日前各还款 10 万元。

耿某对于还款方式完全赞同。

而潘某提出， 根据调解前与自己家人的商

议结果， 首笔款项必须在 5 月 22 日即调解后的

两日内转到其账户上， 如无法满足要求便拒绝

调解。

于是， 调解员让耿某离场单独与潘某沟通，

经过一番劝说， 潘某最终同意该还款方案。 经

调解， 双方当事人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调解心得】

调解员表示， 该类借款合同纠纷在实际调

解过程中， 由于涉案金额较大或其中一方涉及

与其他第三方的多重债权债务关系而易导致调

解 “搁浅”， 因此调解员更应向双方当事人阐明

在诉前通过调解来解决矛盾纠纷能相应节省时

间成本。

此外， 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既解决了纠纷

也不会像判决书那样会在网上公示， 从而降低

对企业直接的影响。 因此， 在解决商事类矛盾

纠纷中， 从 “法” 和 “利” 出发， 引导当事人

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纠纷， 是特别贴合实际

的突破口和重要方式。

借款合同无故“搁浅”怎么办？
兼顾双方利益成功调解债务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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